臺北市立啟明學校107年度約僱幹事甄選簡章
一、依據：「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」辦理。
二、甄選名額：約僱幹事（本校幹事留職停薪期間職務代理）；正取1名，備取2名。
三、僱用期間：
（一）自通知到職日起至留職停薪人員復職上班之前一工作日止（預計107年1月8日起至107年4月29日止）。
（二）本項職務係本校編制內幹事留職停薪期間，依「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」、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」僱用之約僱人員，若原因消失或錄取人員不適任該項工作經本校主動通知，應即無條件解除僱用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救助。
四、報名資格條件：
（一）未具雙重國籍或多國國籍之中華民國國民。
（二）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者；或高級中學畢業並具有擬任工作性質相當之

      訓練6個月以上或2年以上之經驗者（需提供相關工作服務證明）。
（三）品行端正、勤奮盡責、無不良犯罪紀錄及嗜好。
（四）熟悉電腦文書處理（WORD、EXCEL等）及網路操作能力。
五、擔任工作內容：

 (一)小額採購、財產管理。

（二）協助總務處行政業務。

 (三)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及配合學校需求業務調整。

六、工作報酬：約僱280薪點，月支新臺幣33908元。
七、報名方式及地點：檢齊應備表件，於106年12月13日（星期三）前以掛號方式郵寄  至本校人事室並於信封上註明參加約僱幹事甄選（地址：111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207巷1號，聯絡電話：28740670轉分機1400），逾期恕不受理（日期以郵戳為憑）。報名表件請自行上本校網站下載（報名表及自傳為A4規格）。本校網址：http://www.tmsb.tp.edu.tw/default_page.asp
八、甄選日期：106年12月18日（星期一）上午9時前至本校總務處報到，逾時未到者以棄權論；上午9時30分起依報名順序面試。
九、報名繳驗表件：(請依下列表件順序依序排列)

（一）報名表及2吋脫帽照片1張（照片請自行黏貼於報名表照片欄內）。

（二）個人簡歷自傳。

（三）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（請用A4紙張影印於同一面）。

（四）最高學歷證件影本。

（五）高級中等學校畢業並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相當之訓練6個月以上或2年

       以上之經驗者附相關經歷證件或離職證明書影本。(高級中等學校畢業者必繳)
（六）退伍令或免服兵役證明影本(無者免繳)。
（七） 切結書乙份。
十、甄選方式：口試（依專業能力、表達能力、品德操守及儀態舉止處理問題等項目評定）。 
 十一、錄取公告：

（一）錄取名單於106年12月18日（星期一）下午6時前公布於本校網站。
（二）參加甄選人員如總成績未達80分，即從缺不予錄取。
十二、附則：

(1)  所繳證件如有不實，除取消甄選及錄取資格外，如涉及刑責由應試者自行負責。
(2) 約僱人員於約僱原因消失或不適任該項工作經學校主動通知，應無條件解僱，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救助。
(3) 僱用期間應接受本校工作上之指派調遣，並遵守本校之一切規定，如因工作不力或違反契約書有關規定，本校得隨時解僱。僱用期間勞健保、離職儲金等依相關規定辦理。
(4) 如遇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，而致上述日程需作變更或無法辦理時，將變更訊息刊載於本校網站。
(5)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依相關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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